
资料文件           文件第 9／2020 号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实施修订后的“本地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和  “游乐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以施行本地合格证明书与香港资历架构资历级别的配置  
 

目的  

本文件向各委员概述将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实施经修订

后的 “本地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和 “游乐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

考试规则 ”（以下简称 “规则 ”），以施行 8 个本地合格证明书与香

港资历架构相应资历级别的配置。  

背景  

2. 为增强公众对合格证明书持有人专业标准的认受性，并为吸

引新人投身本地海运行业，海事处在 2019 年向香港学术及职业资

历评审局 (评审局 )申请为 8 个本地合格证明书与香港资历架构的

资历级别作相应配置（附件一）。为筹备此项申请，海事处成立了

一个由政府、资历架构专业人士和业界代表组成的评审工作督导

委员会（督导委员会），为申请工作提供意见和方向，并监督工作

的准备和进度。申请在 2019 年 10 月获评审局接纳。海事处并在

2020 年 1 月获教育局批准成为 8 个本地合格证明书的指定资历级

别评审机构。  

规则的修订  

3. 经收集及分析参与草拟选择题模拟试人士的意见后，海事处

在督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完成对相关规则的检讨，并按评审局必需

满足相应资历级别的要求，就规则作出以下的修订：  

(i) 适当修改考试题目数据库中属记忆性的选择题。此外，就各

级合格证明书的考试方法、时间和及格分数也作出调整  
（见附件二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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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取消本地船只船长二级证明书的选择题考试，代之以口试形

式评估考生对避碰规则、浮标、紧急事故、本地常识、领航技术、

港口规例、船只稳性、航海技术、船只操纵、港口拖带限制、影

响 船 舶 稳 性 的 货 物 操 作 和 危 险 货 物 处 理 等 的 认 知       
(见附件四 )；及  

(iii) 划一本地船只船长二级证明书和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明

书海图考试的时限（ 110 分钟）和综合能力的评审准则    
（见附件五及附件六）。 
 

4. 此外，对考试中盗录的违规行为一项亦会作出修订，为执行

违规处罚时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见附件七及附件八 )。  

实施时间  

5. 上述规则的修订将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实施。  

 

6. 从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成功通过所需考试的考生，除获

发本地合格证明书外，将另行取得其相应资历级别的证明文件。  

其他  

7. 所有考试试题，包括口试，多项选择试题和海图作业，均已

由 顾 问 审 核 ， 以 确 保 其 水 平 达 到 相 应 的 资 历 级 别 。 从         
2020 年 10 月 23 日起，考试申请人可以使用新的多项选择题样本

进行模拟考试，相关的试题样本可以在海事处的网站上获取。  

 

8. 请各委员备悉本文件内容。  
 
 
 
海事处  
船舶事务科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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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8 个本地合格证明书的资历级别配置

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获评审局接纳  

本地合格证明书 资历级别

船长一级证明书  (COX1) 3 

船长二级证明书  (COX2) 3 

船长三级证明书  (COX3) 2 

轮机操作员一级证明书  (EO1) 3 

轮机操作员二级证明书  (EO2) 3 

轮机操作员三级证明书  (EO3) 2 

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明书  (PVO1) 3 

游乐船只二级操作人证明书  (PVO2) 2 



- 4  -

附件二

考试方法的修订

本地合格证明书 资历级别

考试方法

选择题 口试
笔试和海

图作业

船长一级证明书

(COX1) 
3 

船长二级证明书

(COX2) 
3 取消 保留 保留

船长三级证明书

(COX3) 
2 保留

轮机操作员一级证明书

(EO1) 
3 

轮机操作员二级证明书

(EO2) 
3 保留

轮机操作员三级证明书

(EO3) 
2 保留

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明书

(PVO1) 
3 保留 保留

游乐船只二级操作人证明书
(PVO2) 
甲部:航驶、船艺及安全
(PVO2A)
乙部:轮机知识 (PVO2B)

2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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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考试形式的修订

现时考试要求

（括号内为修订后的要求） 

1. 船长一级

证明书
(COX1)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变: 即本地船长在考

取二级证明书后，加一

年相关船只船长经验，

并完成个人求生技能训

练课程(本地船舶)、急救

(基本及医疗技能合并课

程)、消防训练课程(本地

船舶)，即可申请一级证

明书，毋须考试。

2. 船长二级

证明书
(COX2)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选择题

(删除此项考
试) 

30 
(删除) 

40 
(删除) 

70 
(删除) 

(i) 相对船长三级证明

书的考试，二级考试的

选择题主要是额外加多

拖带作业、货物处理对

船只稳性的影响和处理

危险货物等知识要求，

而此类题目在口试时可

更有效地评估考生对不

同情景的应对能力，故

此删除此项选择题考

试。

(ii) 除了海图作业，船长

二级证明书的选择题笔

试纲要全部转移至口试

海图作业 5 60 
(110) 

70 

口试 25 45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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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并在口试中进行

评估。

(iii) 海图作业和口试时

间与游乐船一级操作人

证明书考试看齐。

3. 船长三级

证明书
(COX3)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选择题 40 
(30) 

50 70 
(60) 

(i) 现时考试数据库内

低于相应资历级别而属

记忆性的题目被删除或

修订以符合资历级别

第 2 级的要求，故此合

格分数由 70％调整至

60 ％以作平衡。

(ii) 因考生在获发证明

书前须完成认可的必修

预备课程和船上服务经

验，已具备一定程度的

海上专业知识，而修订

后的题目全属资历级别

第 2 级的题目，因此考

试题目数量由 40题调整

至 3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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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轮机操

作员一

级证明

书
(EO1)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变: 即本地轮机操作

员在考取二级证明书

后，加一年轮机操作员

相关经验，并完成个人

求生技能训练课程(本地

船舶)、急救(基本及医疗

技能合并课程)、消防训

练课程(本地船舶)，即可

申请一级证明书，毋须

考试。

5. 轮机操作

员二级证

明书
(EO2)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选择题 50 
(40) 

90 70 
(60) 

(i) 现时考试数据库内

低于相应资历级别而属

记忆性的题目被删除或

修订以符合资历级别第

3 级的要求，故此合格分

数由 70％调整至 60％以

作平衡。

(ii) 因考生在报考二级

试时已有最少两年的船

上服务经验，已具备一

定程度的海上专业知

识，而修订后的题目全

属资历级别第 3 级的题

目，因此考试题目由 50
题调整至 4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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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轮机操作

员三级证

明书
(EO3)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选择题 50 
(40) 

60 70 
(60) 

(i) 现时考试数据库内

低于相应资历级别而属

记忆性的题目被删除或

修订以符合资历级别第

2 级的要求，故此合格分

数由 70％调整至 60％以

作平衡。

(ii) 因考生在获发证明

书前须完成船上服务经

验，已具备一定程度的

海上专业知识，而修订

后的题目全属资历级别

第 2 级的题目，因此考

试题目数量由 50题调整

至 40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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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游乐船

只一级

操作人

证明书
(PVO1)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海图作业 5 110 70 (i) 现时海图作业考试

内容符合资历级别第 3
级要求，故此题目数量

和合格分数不变。

(ii) 现时口试方面考生

平均只有少于 2 分钟时

间响应问题而略有不

足，故此口试时间延长

至 60 分钟。 

口试 25 45 
(60) 

70 

8. 游乐船

只二级

操作人

证明书
(PVO2)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分钟) 
合格分数

(%) 
备注

甲部份选择

题: 

航驶、船艺及

安全
(PVO2A) 

40 45 70 
(60) 

现时考试数据库内低于

相应资历级别而属记忆

性的题目被删除或修订

以符合资历级别第 2 级

的要求，故此合格分数

由 70％调整至 60％以作

平衡，惟考试题目数量

和时间保持不变。

乙部份选择题:

轮机知识
(PVO2B)

40 45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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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需要修订的“本地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本地船长二级证明书笔试和口试）

段 原文 修改(粗体字为修订后的内容) 修改原因

7.2 甲部（笔试和海图作业）

本地常识、领航技术和港口规例

(1) 遮蔽水域范围、驶离遮蔽水域时应采取的预防措

施。

(2) 香港水域内的主要航道和分道航行制、其使用规

则、所有船只使用该等航道和在附近航行时的正确行

动规则。

(3) 适用于维多利亚港和避风塘的航速限制与其他

限制。

(4) 禁止碇泊区、限制碇泊区和限制区。

(5) 公众码头和避风塘的使用规则。

(6) 马湾海峡交通灯号、其作用和因应不同灯号所须

采取的行动。

(7) 在香港水域内弃置垃圾或造成污染的惩罚。

(8) 香港海港内拖带作业的限制。

(9) 靠泊海港内停泊船只或系泊于海港系泊浮泡的

规则、海港系泊浮泡的使用规则。

(10) 香港常用的重要本地和国际信号，包括风暴信

号。

(11) 报告意外事故的规定和方法。

1. 甲部 (笔试和海图作业）由 7.2 (1) 至 7.2 (33) 段
所有段落均删除。

2. 甲部由 7.2 (1) 至 7.2 (13) 段将列于 7.5 段作为

本地常识考试的纲目。

1. 参见附件三/项 2
船长二级证明书，除

了海图作业，选择题

笔试的纲要全部转移

至口试范围。

2. 本地船长二级合

格证明书选择题考试

被取消，但本地常识、

领航技术和港口规例

等纲目需要保留用作

本地合格证明书考试

规则第 3.2.2（2）和

3.3.4（3）要求的本地

常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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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乎香港水域内本地船只航行须知的布告和航

海警告的来源。

(13) 使用甚高频无线电频道的常识。

船只稳性

(14) 对于稳定、不稳定、中性平衡、过稳、易倾等

船只稳性术语的基本概念，以及不稳状况的迹象。

(15) 自由液面对船舶稳性的影响、自由液面效应的

成因、怎样利用舷墙排水口和甲板排水口消解自由液

面效应、不稳固装载货物的危险。

(16) 在船上增加、减少和转移载重对船只稳性的影

响（无须精确计算）。

(17) 以船上起重装置吊起载重对船只稳性的影响

（无须精确计算）。

(18) 载重线标志、超载危险。

(19) 失去浮力的影响、维持水密完整性的需要、闭

锁装置的使用。

(20) 过度纵倾的危险。

航海技术和船只操纵

(21) 船只操纵基本原理。

(22) 确定碰撞危险的方法包括正确使用雷达。

(23) 遇上恶劣天气或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的应变措

施。

(24) 有人堕海的拯救程序。

(25) 备锚工作、选定锚地、锚泊作业、看守锚泊中

船只，以及爬锚的成因、影响及其补救方法。

(26) 拖带与被拖的准备工作和安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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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于近距离驶经航行中或系泊中大型船只的危

险。

(28) 在香港水域内求助的步骤、香港搜救单位和组

织的数据、紧急通讯方法。

(29) 热带风暴临近时的准备工作和程序。

(30) 本地船只上救生和灭火装置的使用和保养。

(31) 装卸和处理危险货物所须遵从的预防措施。

(32) 协助其他遇险船只的方法。

(33) 使用绳缆、钢缆或起重机械、进行系泊作业和

进入密封空间的安全工作守则。

7.2 乙部

碰撞规则、浮标和紧急事故（口试）

乙部 (口试）

避碰规则、浮标、紧急事故、本地常识、领航技术、

港口规例、船只稳性、航海技术和船只操纵。

参见附件三/项 2船长

二级证明书，除了海

图作业，选择题笔试

的纲要全部转移至口

试范围，从而符合资

力架构的要求。

(增加) (7) 遮蔽水域范围、驶离遮蔽水域时应采取的预防措

施。

(8) 香港水域内的主要航道和分道航行制、其使用规

则、所有船只使用该等航道和在附近航行时的正确行

动规则。

(9) 适用于维多利亚港和避风塘的航速限制与其他限

制。

(10) 禁止碇泊区、限制碇泊区和限制区。

(11) 公众码头和避风塘的使用规则。

(12) 马湾海峡交通灯号、其作用和因应不同灯号所须

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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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香港水域内弃置垃圾或造成污染的惩罚。  

(14) 香港海港内拖带作业的限制。  

(15) 靠泊海港内停泊船只或系泊于海港系泊浮泡的规

则、海港系泊浮泡的使用规则。  

(16) 香港常用的重要本地和国际信号，包括风暴信号。  

(17) 报告意外事故的规定和方法。  

(18) 关乎香港水域内本地船只航行须知的布告和航海

警告的来源。  

(19) 使用甚高频无线电频道的常识。 

船只稳性 

(20) 了解稳定、不稳定、中性平衡、过稳、易倾等船

只稳性术语的基本概念，以及不稳状况的迹象。  

(21) 自由液面对船舶稳性的影响、自由液面效应的成

因、怎样利用舷墙排水口和甲板排水口消解自由液面

效应、不稳固装载货物的危险。  

(22) 在船上增加、减少和转移载重对船只稳性的影响

（无须精确计算）。  

(23) 以船上起重装置吊起载重对船只稳性的影响（无

须精确计算）。  

(24) 载重线标志、超载危险。  

(25) 失去浮力的影响、维持水密完整性的需要、闭锁

装置的使用。  

(26) 过度纵倾的危险。 

航海技术和船只操纵 

(27) 船只操纵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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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确定碰撞危险的方法包括正确使用雷达。  

(29) 遇上恶劣天气或船只失去航行能力的应变措施。  

(30) 有人堕海的拯救程序。  

(31) 备锚工作、选定锚地、锚泊作业、看守锚泊中船

只，以及爬锚的成因、影响及其补救方法。  

(32) 拖带与被拖的准备工作和安全作业。  

(33) 于近距离驶经航行中或系泊中大型船只的危险。  

(34) 在香港水域内求助的步骤、香港搜救单位和组织

的数据、紧急通讯方法。 

(35) 热带风暴临近时的准备工作和程序。  

(36) 本地船只上救生和灭火装置的使用和保养。  

(37) 装卸和处理危险货物所须遵从的预防措施。  

(38) 协助其他遇险船只的方法。  

(39) 使用绳缆、钢缆或起重机械、进行系泊作业和进

入密封空间的安全工作守则。 

7.5 (新增) 
 

第 3.2.2 (2) 和 3.3.4（3）要求的本地常识考试 

(按照《商船（海员）（高级船员资格证明）规例》（第

478 章附属法例 J）的规定发出的有效远洋航行或内河

航行二级或一级（甲板高级船员）合格证书，或由外

地政府发出的认可同等甲板高级船员合格证书，并通

过一项本地常识考试。) 

7.5 本地常识考试 

(1) 遮蔽水域范围、驶离遮蔽水域时应采取的预防措

施。  

(2) 香港水域内的主要航道和分道航行制、其使用规

则、所有船只使用该等航道和在附近航行时的正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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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则。  

(3) 适用于维多利亚港和避风塘的航速限制与其他限

制。  

(4) 禁止碇泊区、限制碇泊区和限制区。  

(5) 公众码头和避风塘的使用规则。  

(6) 马湾海峡交通灯号、其作用和因应不同灯号所须采

取的行动。  

(7) 在香港水域内弃置垃圾或造成污染的惩罚。  

(8) 香港海港内拖带作业的限制。  

(9) 靠泊海港内停泊船只或系泊于海港系泊浮泡的规

则、海港系泊浮泡的使用规则。  

(10) 香港常用的重要本地和国际信号，包括风暴信号。  

(11) 报告意外事故的规定和方法。  

(12) 关乎香港水域内本地船只航行须知的布告和航海

警告的来源。 

(13) 使用甚高频无线电频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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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需要修订的“本地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本地船只船长二级证明书海图作业和笔试 ) 
 

段 原文 修改(粗体字为修订后的内容) 修改原因 

7.2 甲部 (笔试和海图作业) 甲部 (海图作业和领航技术) 符合资历级别要求。 

7.2(34) 重要海图符号。 7.2(1) 重要海图符号的全面知识和海图改

正。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7.2(35) 平衡尺、绘图图规和分规的使用方法。 7.2(2)  以经纬度或以相对于某图注物体

的方位和距离表示海图上某位置。按已知

的经纬度或按已知的相对于某图注物 体
的方位及距离，在海图上标绘出某位置。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7.2(36) 测定和绘划方位、航向、叠标，以及应

用罗经差的能力。  

7.2(37) 利用方位与距离或经纬度坐标在海图上

标绘位置的能力。  

7.2(38) 在海图上量度距离和确定预计到达时

间。 
7.2(3) 找出两个位置之间的罗经航向及距

离，并在已知船只航速的情况下，计算出

预算到达时间。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7.2(39) 绘划避开碍航物的安全航程的能力。  7.2(4) 绘划避开碍航物的安全航程的能

力。  
更改段落编号。 

7.2(40) 抵销风压和潮流作用的认识（无须精确

计算）。 
7.2(5) 经预计风压偏航及/或水流后， 找
出应航驶的罗经 航向以达致实际的指定

航向。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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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1) 
 

7.2(42) 
 

香港水域潮流状况的概念，潮汐和潮流

数据源。  

计算香港某些位置的高潮时和低潮时，

以及把预测高度应用于图示水深值。  

7.2(6) 香港水域的潮汐表及海 图潮汐数

据的使用。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增加) 
 

7.2(7) 已知自差表， 在真航向及罗经航向

两者间互相换算。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增加) 
 

7.2(8) 已知已航驶的罗经航向 及已行驶

距离，在海图上标绘出船只不计风，流水 
影响而推算的位置。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增加) 
 

7.2(9) 已知已航驶的罗经航向、 船只航速

及水流的方向及流速， 找出船只实际的对

地航向和航速（航道角）。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增加) 

 
 

7.2(10) 已知已航驶的罗经航向、 已行驶

距离或船只航速和相隔时间或水流的方向

及流速以及风压偏航预计， 藉在海图上标

绘而找出预算位置 。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增加) 
 

7.2(11) 藉同时交叉方位、位置缐的转移、

方位和距离，在海图上定出船只位置。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增加) 
 

7.2(12) 由一系列的测深纪录找出只的约

略位置。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7.2(44) (增加) 7.2(13) 使用安全导航线和叠标。 与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书考试网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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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需要修订的“游乐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明书海图作业和笔试) 

 

段 原文 修改(粗体字为修订后的内容) 修改原因 

7.1(4)(a) 认识英版海图 认识香港海图和海图改正。 本地证书考试不再采用英版海图。 

7.1(5) 使用香港水域的潮汐表、潮汐水流图和

海图潮汐资料。 
使用香港水域的潮汐表 (删除潮汐水流图)和
海图潮汐数据。 

潮汐水流图已不再出版。 

7.2.1(3) 已知偏差表， 已知自差表。 在香港海图 1 号，Deviation 的正确

翻译是“自差”。 

7.2.1.(9) 藉同时交叉方位、方位和距离，在海图

上定出船只位置。 
藉同时交叉方位、(增加) 位置缐的转移、方位

和距离，在海图上定出船只位置。 
必要的海图作业知识，而海事处的游

乐船证书考试，多年来都有用位置线

的转移来定出船只位置。 

7.2.1(14) 海图与航程策划。 删除航程策划 海图改正的知识已包括在 7.1(4)(a)。 
航程策划对游乐船操作人并不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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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需要修订的“本地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考试犯规的惩罚) 

 

段 原文 修改(粗体字为修订后的内容) 修改原因 

5.3 考试犯规的惩罚    

 (1) 考生应考时如被发现： 

(a) 查阅未经批准的书籍或文件； 

(b) 抄袭他人答案； 

(c) 协助他人或向他人提供数据； 

(d) 接受他人的协助或资料； 

(e) 以任何方式与主考人员或其副手以外的人士沟通； 

(f) 抄录试题任何部分，意图带离试场； 

(g) 损毁或弄污试场提供的任何考试文件或设备；或 

(h) 盗录（包括录音或录像或其他形式的纪录）。 

一律作考试不合格论，并且十二个月内不准重考。 

(2) 考生如有第 5.3(1) 段所指明的任何犯规行为超过一次，则由最后一

次犯规当日起计 24 个月内不准重考。 

(h) 携带任何未经授权的设备进行

图像拍摄，音频记录，视频记录或任

何其他形式的记录，无论该设备是否

正在运行。 

 
 

对考试违规中盗录行为

一项作出修订，使执行

违规处罚时得到更清晰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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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需要修订的“游乐船只操作人合格证明书考试规则” 

(考试犯规的惩罚)  

 

段 原文 修改(粗体字为修订后的内容) 修改原因 

5.5 考试犯规的惩罚    

 (1) 考生应考时如被发现： 

(a) 查阅未经批准的书籍或文件； 

(b) 抄袭他人答案； 

(c) 协助他人或向他人提供数据； 

(d) 接受他人的协助或资料； 

(e) 以任何方式与主考人员或其副手以外的人士沟通； 

(f) 抄录试题任何部分，意图带离试场； 

(g) 损毁或弄污试场提供的任何考试文件或设备；或 

(h) 盗录（包括录音或录像或其他形式的纪录）。 

一律作考试不合格论，并且十二个月内不准重考。 

(2) 考生如有第 5.5(1) 段所指明的任何犯规行为超过一次，则由最后一

次犯规当日起计 24 个月内不准重考。 

(h) 携带任何未经授权的设备进行

图像拍摄，音频记录，视频记录或任

何其他形式的记录，无论该设备是否

正在运行。 

 
 

对考试违规中盗录行为

一项作出修订，使执行

违规处罚时得到更清晰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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